
管理学院推荐 2019 年免试研究生综合测评计算办法

根据西建大〔2015〕136 号：关于印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指南（2014）》，以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素质综合测评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一、综合测评成绩的构成

综合测评总分 = 专业素质分 + 附加分 - 扣除分。

二、专业素质计分办法

学生专业素质以学生教务系统中“平均学分绩点”为准。为便于计算综合测评分，将

“平均学分绩点”转换为百分制的“平均绩点换算分”。

学分绩点的计算方法为 60 分绩点为 1，往上每 1 分为 0.1 绩点，平均绩点换算分则

逆向计算。

例如：平均学分绩点=3.58，则 平均绩点换算分=85.8

三、附加分计分办法

本办法未涉及内容不加分。所有作品及获奖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 日。

（一）外语水平

通过外语四级者加 0.5 分；通过外语六级者加 1.0 分。

（二）社会工作

各级、各类学生干部，根据职务及工作表现，给予 0.1～1.0 的加分，具体细则参照

附件 1。

（三）参加创新创业竞赛获奖、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等



1.创新创业竞赛获奖加分

类别 附加分

一类竞赛科目国际国内一等奖 3.0

一类竞赛科目国际国内二等奖和二类竞赛科目国际国内一等奖 2.0

一类竞赛科目国际国内三等奖和二类竞赛科目国际国内二等奖 1.5

二类竞赛科目国际国内三等奖和省内一等奖 1.0

省内二等奖 0.7

省内三等奖和校内一等奖 0.5

校内二等奖 0.3

校内三等奖 0.2

其它等级奖 0.1

说明：

（1）本办法所指创新创业竞赛包括：经学校、学院认定或组织的各类学科竞赛、创

新创业大赛、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大学生艺术展演等创新创业竞赛活动；未经学校

或学院审核认定的比赛不在加分范畴。

（2）一类竞赛科目是指国际创新创业竞赛、国家政府部门主办的重要全国性创新创

业大赛（如“挑战杯”、全国数学建模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二

类竞赛科目是指其他竞赛（如：全国大学生管理决策模拟大赛、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全国

高等院校“斯维尔杯”BIM 软件建模大赛、“广联达杯”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算量大赛、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全国大学生 ERP 沙盘模拟大赛等）

（3）校际间比赛、邀请赛按照校赛级别对待；介于两级行政区划之间的区域比赛取

相邻上下行政区的中间分值；

（4）对于团体竞赛获奖的，排名第一者加最高分，第二、三名按照后一名为前一名

的 75%递减加分，第四名及以后的成员按照最高分的 30%加分；

（5）团体竞赛成员不分排名的，个人加分为最高分值的 50%。

（6）同一类竞赛科目取得不同级别奖励的按最高等级统计，不重复计算。

2.发表论文、文章、著作、专利等的奖励加分

（1）在国内或国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视情况分类加分：



A 类期刊，指 SCI(E)、SSCI、A&HCI、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 22 种

A 类期刊，每篇可加 5 分；

B 类期刊，指 EI 期刊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 8 种 B 类期刊，

每篇可加 4 分；

C 类期刊，指 CSCD（核心库）、CSSCI（核心库），SCD（核心库），每篇可加 3 分；

D 类期刊，指北大核心期刊，每篇可加 2 分。

论文署名须以本人为第一作者，学术期刊不含增刊、特刊、专刊、专辑、论文集等形

式的刊物；

（2）在全国其它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学术性文章每篇可加 0.1 分，多篇

累计最高可加 0.5 分，论文署名须以本人为第一作者；

（3）科技发明获专利授权的可最高加 2.0 分/项；

（4）完成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获国家级奖励的视情况最高可加 3.0 分，获省级以

上奖励的视情况可最高加 2.0 分，获校级奖励的可最高加 1.0 分。

（四）其它获奖

在国家、集体或公民利益遭受损害时，能够及时报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拾金不

昧等，受到表彰或新闻媒体表扬的，经学校审核，最高可加 3.0 分。

四、扣除分计分办法

1.有不及格学分的，每 1 学分扣 1 分。（仅适用于因创新创业或科技竞赛有突出成绩

的推免生）

管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小组

2018 年 9 月



附件 1：

社会工作加分细则

社会工作加分由指导老师根据职务及工作表现，可加 0.1～1.0 分，具体加分最高值

参考如下：

一、党支部：书记可加 0.9 分，支部委员可加 0.6 分；

二、草堂校区校学生会：主席可加 1.0 分，秘书长、副主席可加 0.9 分，副秘书长、

部长可加 0.7 分，副部长可加 0.6 分，干事可加 0.3 分；

三、草堂校区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可加 0.9 分，秘书长、副主席可加 0.7 分，部

长可加 0.6 分，副部长可加 0.5 分，干事可加 0.3 分。

四、学院分团委：组织部长可加 0.9 分，宣传部长可加 0.8 分，副部长可加 0.5 分，

干事可加 0.3 分。

五、学院学生会：主席可加 0.9 分，秘书长可加 0.8 分，副主席可加 0.7 分，部长可

加 0.6 分，副部长可加 0.5 分，干事可加 0.3 分。

六、团支部、班委会：团支部书记、班长可加 0.6 分，其他成员可加 0.5 分。

七、大学生社团：社长（会长）可加 0.5 分，副社长（副会长、秘书长）可加 0.4 分，

部长可加 0.3 分，副部长可加 0.2 分。

八、其他：学生班主任可加 0.6 分，宿舍长可加 0.3 分；在校史馆、广播站、电视台

工作的学生，根据工作职务和日常工作表现酌情加分，具体范围 0.1～0.5 分。

注：

1. 担任社会工作加分的，应任期满一年或一届，并通过相应学生组织考核部门的考

核，合格后方可加分；

2. 获得国家级奖励的各类组织成员可以在原有加分基础上再加 0.3 分，获得省级奖

励的各类组织成员可以在原有加分基础上再加 0.2 分，获得校级奖励的各类组织成员可以

在原有加分基础上再加 0.1 分，但最高不得超过 1.0 分。如：任期内获“十佳社团”的社

团组织，荣获优秀学生分会的学生会组织，五四红旗团委的院系分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

标兵班的班团组织，优秀党支部的党支部，相应学生干部可加 0.1 分；获“十佳团支部书

记”、“十佳班长”、“十佳社长”等的学生个人可加 0.1 分；

3. 凡以上加分部分，须有相关证明材料或获奖证书；

4. “优秀党员”、“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等属于综合荣誉，不予加分；

5. 担任多项社会工作者不得累加，取单项最高分。


	社会工作加分细则

